
附件
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二十三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	整改任务
	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二十三项整改任务：2019年1月，国家有关部门印发《关于加强长江经济带尾矿库污染防治的指导意见》，明确要求2019年2月起严禁在长江干流岸线3公里、重要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新（改、扩）建尾矿库，但攀枝花市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不到位，违规为禁建区内的尾矿库扩建工程办理相关手续。2019年3月以来，攀枝花市虹亦仓储服务有限公司、米易元通铁钛有限责任公司相继在长江重要支流雅砻江、安宁河1公里范围内违规扩建尾矿库。

	整改责任单位
	攀枝花市委、市政府

	整改目标
	不再批准虹亦尾矿库3#、4#坝干堆场禁建区内临时用地手续，完成禁建区内临时用地复垦。不启动元通铁钛龙塘沟尾矿库（二期）加高扩容工程建设。

	整改措施
	1.2021年11月，虹亦尾矿库3#、4#坝干堆场的临时用地手续已到期，不再批准其在禁建区临时用地。不再开展元通铁钛龙塘沟尾矿库（二期）加高扩容工程建设。

2.2022年1月底前，停止虹亦尾矿库3#、4#坝干堆场在禁建区的建设。

3.2022年6月底前，完成虹亦尾矿库3#、4#坝干堆场禁建区土地复垦设计方案编制和评审，并进场开展土地复垦施工。

4.2022年12月底前，完成虹亦尾矿库3#、4#坝干堆场禁建区土地复垦验收并移交原土地所有权利人。

	整改主要工作

及成效
	整改主要开展工作：
虹亦尾矿库：

1.2021年10月，向企业下达土地复垦通知书，不再办理用地手续，并督促企业及时复垦。

2.2022年1月，企业已停止禁建区建设，委托作业单位编制禁建区复垦设计方案，并进行打桩定界。

3.2022年6月，组织专家及县（区）有关部门对禁建区土地复垦设计方案进行评审，并督促企业按照方案进场开展土地复垦施工。

4.2022年11月，已组织专家及县（区）有关部门对禁建区土地复垦结果进行验收，并移交原土地所有权利人。

元通尾矿库:

米易元通铁钛有限责任公司已停止排放尾矿，未启动龙塘沟尾矿库（二期）加高扩容工程建设。

工作成效：第二十三项整改任务已按照整改措施完成整改，达到整改目标。



